Annexure 1
海峽法學論壇論文格式規範

一、文章體例按以下順序編排：
1. 漢字大寫數字，如一、二、三。
2. 帶括號的漢字大寫數字，如：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。
3. 阿拉伯數字，如1、2、3。
4. 文章中使用“第一、第二或首先、其次、第三”的不做改動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字體
1. 文章的標題用宋體,加黑小四號。
2. 漢字大寫數字的標題用宋體加黑五號。
3. 正文用宋體五號。

三、格式
參會論文擬定3,000字以上，請提交WORD格式的電子文本，不接收PDF文件。

四、注釋
1. 注釋方式：脚注。
2. 編號格式：①②，放在標點符號後面。
3. 編號方式：每頁重新編號。
4. 參考書目：列在每篇文章的最後。

五、引用的格式
1. 譯著：國別、作者、譯者、書名、出版社、出版日期、頁碼。如：【法】盧梭著，何兆武譯：《社會契約論》，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，第55—56頁。
2. 專著：作者、書名、出版社、日期、頁碼。如：龔祥瑞：《比較憲法與行政法》，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426頁。
3. 編作：編者、書名、出版社、日期、頁碼。如：齊樹潔主編：《英國證據法》，厦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，第25頁。
4. 論文：作者、論文名、期刊名、年份、期數、頁碼。如：楊宇冠：《論刑事訴訟人權保障》，載《中國刑事法律雜志》2002年第4期，第3頁。
5. 論叢類：作者，論文名、編者、論叢名、出版社、日期、頁碼。如：李學寬：《一起刑訊逼供的法律思考》，載陳光中、江偉主編：《訴訟法論叢》（第7卷），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79頁。
